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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22041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1

8樓

承辦人：陳舒捷

電話：02-2774-7171

傳真：02-8773-4154

受文者：滙豐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（代表人何慧芬女士）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金管證投字第113034279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報募集「滙豐超核心優化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

總面額等值新臺幣200億元一案，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

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第12條第3項規定，自113年6

月20日申報生效，並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貴公司113年5月8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

信託基金申報書辦理。

二、旨揭基金級別包括新臺幣級別100億元、外幣級別（包括

美元、人民幣、澳幣、南非幣及日圓）等值新臺幣100億元

，應自申報生效日起6個月內擇定日期開始募集。若有正

當理由無法於6個月內開始募集者，貴公司得於期限屆滿前

，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第

7條第2項但書規定，向本會申請展延，並應同時副知中央

銀行。

三、請將受益憑證申購人依法人（特定金錢信託、一般法人）

、自然人統計人數、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列表於下列時間

向本會申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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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基金達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第6條第1項成立條件時。

(二)基金募滿第1次淨發行總面額時。

四、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第12

條第5項規定，應於募集前取具中央銀行同意函，始得募

集。

五、請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明書

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25條及本會93年11月11日金管證四字

第0930005499號令規定，於旨揭基金開始募集3日前將基

金公開說明書之電子檔向公開資訊觀測站進行傳輸；嗣後

基金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亦應傳輸。

六、旨揭基金資產應以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受託保管滙豐超核

心優化多重資產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」名義登記。

正本：滙豐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（代表人何慧芬女士）

副本：中央銀行、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（代表人劉宗聖先生）、

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代表人劉佩真女士）、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代表人林修銘先生）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（代表人陳

永誠先生） 2024/06/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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